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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规〔2026〕1号

各州（市）水利（水务）局、财政局、税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规范云南省享受减征水资源税纳税人名单的申报、确认、公布、监管等有关工作，《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号）“工业用水前一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减征本年度百分之二十水资源税。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等部门及时公布享受减征政策的纳税人名单”有关要求，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制定了《云南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纳税人名单认定实施办法（试行）》。
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云南省水利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6年4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国家用水
定额先进值纳税人名单认定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扶持和鼓励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工业企业发展，进一步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公告2024年第12号）有关规定，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认定的工业企业，应为云南省水资源税纳税人，且上一年度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在国家用水定额涵盖的行业范围内，工业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
第三条　依据本办法认定的工业企业可依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28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水利部公告2024年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申报享受本年度相应工业用水部分减征百分之二十水资源税优惠政策。
第四条　工业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应当单独核算实际取用水量，仅对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产品用水量对应的水资源税进行减征。
第五条　省水利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全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纳税人名单认定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六条　云南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纳税人名单认定程序如下：
（一）企业申请。工业企业应在每年2月15日前主动向负责日常监管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用水效率达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申请资料（需加盖公章），包括但不限于：
1.云南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认定申请表；
2.前一年度产品产量及用水量证明材料；
3.取水许可证；
4.前一年度缴纳水资源税票据。
如有多种产品的，提供所有生产产品年用水量与年度总取水量关系的计算分析说明，并确保资料真实准确。
（二）逐级审核。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对县级负责日常监管的企业申请资料进行初核，并将初核结果和申请资料汇总报送州（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州（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对州（市）级负责日常监管的企业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对县级初核过的有关材料开展复核，并在每年2月底前将审（复）核结果和申请资料汇总报送省水利厅。
（三）专家评审。省水利厅会同相关部门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四）综合审查。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结合专家组评审意见和企业信用情况，对申请企业进行综合审查。
（五）名单公布。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通过综合审查的本省工业用水前一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工业企业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省水利厅会同相关部门在每年3月31日前公布名单；有异议的，由省水利厅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处理。
第七条　工业企业对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申报材料需经企业内部严格审核，确保无虚假信息。若发现工业企业存在以虚假信息获得减税资格等其他不符合减税条件的，省水利厅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对名单进行调整，取消享受水资源税优惠政策资格，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纳入名单的工业企业如在当年发生更名、重组或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形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原程序重新报送有关情况，并提供更名、重组等相关证明材料。省水利厅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确定纳税人发生变更情形后是否符合享受优惠政策，及时对名单进行调整并公示。
第九条　纳入名单的工业企业存在无证取水、超许可取水、超计划取水、超采地下水、擅自改变取水用途等违法行为的，负责日常监管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确认违法行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报告省水利厅。省水利厅在收到报告后，应会同相关部门依据报告情况及时对名单进行调整并公示。存在违法取用水行为的工业企业，自违法行为发生之月起不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5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5月9日。

附件：云南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认定申请表


附件

云南省工业用水效率达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认定申请表
（     年度）
	一、基本信息

	纳税人名称（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取水许可证号
	

	州（市）
	
	县（市、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总取水量。指企业在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过程中取用的城镇供水管网供水、非常规水等所有水源。

	水源类型
	总取水量（m3）

	取水许可证
	地表水
	

	
	地下水
	

	城镇供水管网
	

	非常规水
	

	其他（  ）
	

	合计
	

	三、单位产品取水量包括主要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生活）取水量。
各个产品取水量之和应等于全厂总取水量。如国家有明确规定在计算用水定额时可扣除部分水量的，请在备注中说明相关依据及扣除的具体水量。各产品取水应单独计量，无法单独核算取水量的则不予认定。

	产品
	实际取用水量（m³）
	单位产品取用水量
	国家用水定额标准
	单位产品取用水量是否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

	名称
	单位
	产量
	
	数值（实际取用水量/产量）
	单位
	标准号
	先进值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企业申请意见
	本公司声明，对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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